
建湖县 2024-03号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建湖县人民政府

2024年 8月



- 1 -

一、工作背景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

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坚持

共享发展，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

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坚持新发展理念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

变革，这场变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实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制度，是在“缩小征地范围”的原则下，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用地空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

展理念，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建

设，并统筹进行方案设计、产业导入、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

设。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是片区综合开发的基础，在此大背景下，一大批新

的项目即将蓄势待发，地方将迎来新一轮片区综合开发建设机遇。

（二）推进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需要

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

保障机制的改革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建

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首次通过列举方式明确了符合公益性用地要求可征收土地的

情形，同时，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为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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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规定了符合“成片开发”建设条件的可以征收土地。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要求，《自然资源部关

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提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条规

定，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组织编制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并报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为进一步做好土地征收工作，有序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编制工作，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出台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对成

片开发标准进行了补充细化；并再次发布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

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38号），

旨在解决观念转变不到位，程序履行不规范，公益性用地比例要求缺乏针

对性，方案编制报批周期长等问题。

（三）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土

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加快构建适合

国情并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建立健全土地增

值收益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和相关制度安排，

因地制宜设置合理增值收益比例，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

例，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让农村居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从实际出发，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规定成片开发需要经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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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各类历史文化遗存、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国有林场的保护，尽

量避免占用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广泛

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严格履行经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同意程序，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

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

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

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城市功能定位

《建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紧扣“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总目标、总纲领、

总要求，抢抓区域发展新机遇，立足建湖发展实际，发挥比较优势，找准

在长三角、全省和全市的位置，全力打造“三个示范基地”，为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建湖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

完善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建湖县围绕全县产业发展布局，积极推动园区整合提升，不断完善配

套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载体。紧扣“一县一区、一区多园”要求，做大

做强建湖开发区、建湖高新区，做精做特乡镇工业园。

二、土地利用及符合规划情况

（一）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本方案包含 7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片区总面积 184.8822公顷，

各片区土地利用开发状况如下：

道尔道片区（CP320925-2024-03-01）位于沿河镇新丰村，片区总面积

为 11.1191公顷，东至沟渠，西至道尔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至水田，北

至沿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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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片区（CP320925-2024-03-02）位于建阳镇马厂村，片区总面积为

10.3343公顷，东至茆家沟南北向段向西、西至东界址线向西、南至刘家墩

路、北至茆家沟东西向段。

御墅东方西片区（CP320925-2024-03-03）位于塘河街道胜利村，片区

总面积为 11.0465公顷，东至御墅东方，西至环城西路，南至南舍河，北至

二水源路。

崔墩路南建湖大道西片区（CP320925-2024-03-04）位于塘河街道胜利

村，片区总面积为 21.2976公顷，东至建湖大道，西至环城西路，南至李夏

沟，北至崔墩路。

九龙口温泉酒店东北侧片区（CP320925-2024-03-05）位于九龙口镇蒋

营居委会，片区总面积为 2.3319公顷，东至水田，西至蒋收线，南至迎宾

大道，北至沟渠。

里下河物流园北片区（CP320925-2024-03-06）位于钟庄街道陈堡村，

片区总面积为 14.2360公顷，东至西塘河，西至通港路，南至江苏盐城港建

湖港开发有限公司南边，北至西塘河分支河流。

里下河物流园南片区（CP320925-2024-03-07）位于钟庄街道陈堡村、

近湖街道镇北村、近湖街道建成区，片区总面积为 114.5168公顷，东至西

塘河，西至人民北路，南至明珠路，北至站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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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片区土地利用开发状况表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总面积 公益性用地 公益性用地比例 涉及街道 涉及主要项目

道尔道片区 11.1191 2.8131 25.30% 沿河镇 道尔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博片区 10.3343 4.0208 38.91% 建阳镇
江苏苏博石化机械有限公司，盐

城格历达机械有限公司

御墅东方西片区 11.0465 4.4898 40.64% 塘河街道 储备项目

崔墩路南建湖大道

西片区
21.2976 6.0506 28.41% 塘河街道 江苏弘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九龙口温泉酒店东

北侧片区
2.3319 0.9915 42.52% 九龙口镇 景区智慧指挥中心

里下河物流园北片

区
14.2360 3.9789 27.95% 钟庄街道 智慧物流、公铁水项目

里下河物流园南片

区
114.5168 29.5359 25.79% 钟庄街道、近湖街道 智慧物流、公铁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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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1、符合相关红线管控要求

本方案所有开发片区均未涉及建湖县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

生态管控区。

本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内容符合《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

和《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的要求，所有开发片区均未涉及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2、片区符合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情况

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符合建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目

标与要求，并已经纳入到同级地方人大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中。

3、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

所有开发片区规划建设用地均位于建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

“三区三线”中的城镇开发边界内。

4、与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均布局在建湖县各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内，

符合城市、街镇规划发展方向，成片开发片区内规划建设项目类型也与所

在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地块规划用途一致，符合所在区域功能定位。

（三）与其他规划的衔接

方案未涉及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本方案

涉及占用高标准农田，将制定建湖县 2024-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占用高标

准农田补建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水法》、《河道管理条例》和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湖泊保护条例》、《水域保护办法》和《江苏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

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87号）和《盐城市河道管理办法》，经审核，

本方案不涉及省政府批准的《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未涉及省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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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中的湖泊以及注册登记的水库。后期建设项目

不可避免地占用水域的，严格按照《江苏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87号）“保护生态、分类管理、严格控制、等效替

代”的原则由建设单位兴建等效替代水域工程。

方案不涉及经林业局审核过的优化整合前的风景名胜边界线、不涉及

林业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均认定的国有林地、不涉及《江苏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块。

附：《片区范围示意图》《片区土地规划用途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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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片区：道尔道片区（CP320925-202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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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片区：苏博片区（CP320925-2024-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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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片区：御墅东方西片区（CP320925-202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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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片区：崔墩路南建湖大道西片区（CP320925-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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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片区：九龙口温泉酒店东北侧片区（CP320925-202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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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片区：里下河物流园北片区（CP320925-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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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片区：里下河物流园南片区（CP320925-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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